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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日本畜牧場氮磷去除及污染管制行政法規

報告書

摘要

本次研習主要目的為日本之畜牧場氮磷去除及污染管制行政法

規，行程共計十二天，在日本海外農業開發協會行前縝密規劃下，分

別拜會與畜產相關之中央級、縣級、市町級行政機構，獨立行政法人

之畜產、環境試驗研究機構，民營環工公司與其示範場，以及財團法

人畜產環境整備機構，承蒙相關人員的接見與指導，不僅習得此行目

的之技術研發與推廣經驗，行政法規制定的程序與實際執行管制的歷

程及配套措施外，還在其間獲得許多立法、執法以至於技術的啟發，

足供爾後我國畜牧場污染防治施政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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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1. 研習日本去除畜牧廢水中氮、磷之技術。

2. 研習日本降低畜牧廢水 COD、EC之技術。

3. 研習日本現行畜牧污染管制法規之制定流程及標準。

4. 研習日本其他畜牧廢水減量及再利用技術及其相關法規。

貳、 過程

日期 研  習  機  構 研  習  內  容

06/11 日本海外農業開發協會 研習說明會

伊藤忠林業株式會社 商品化養豬廢水去氮磷系統

06/12 農林水產省 日本畜牧污染防治輔導及法規概況

06/13 共合化工株式會社神奈川示範場 養豬廢水去氮磷系統實驗場

06/14 畜產環境整備機構 日本畜產污染防治技術顧問系統介紹

06/15 畜產草地研究所 (筑波) 氮磷去除技術之研發

06/18 埼玉縣農林部農藝畜產課 縣級畜牧污染防治之輔導與推廣

06/19 福島縣本宮町堆肥中心 鄉鎮級畜牧污染防治之共同處理

06/20 畜產環境技術研究所 (新白河) 畜牧污染防治技術及試驗儀器之研發

06/21 畜產草地試驗所（那須） 乳牛試驗場之污染防治設備

06/22 日本海外農業開發協會 評價會

此行研習地點，依組織及職掌可大致分類如下：

一、本政府畜牧污染防治行政管制及輔導

(一) 中央級政府

(二) 地方級政府

甲、 日本試驗研究單位之污染防治技術研發

乙、 日本財團法人在推動畜牧污染防治上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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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日本民間公司畜牧污染防治技術之開發

背景說明：

日本在 1970年代，畜牧場戶數很多，業者當時對畜牧污染防治

的觀念也較薄弱，所以畜牧公害每年發生的案件高達一萬多件。近

二、三十年來日本加強畜牧污染防治工作後，畜牧公害案件就逐年減

少，至 1999年畜牧污染公害的件數已降為 2,590件。公害案件中就動

物別來分，以養豬業及乳牛業所發生之公害糾紛最多；以污染種類來

分，則依序為惡臭、水質污染、蟲害 (孢子類原蟲) 及其他 (如硝酸

態氮的污染等)。

日本的畜牧場也有因都市的發展或地目變更的因素，而造成人與

動物混居、畜禽舍與民宅相鄰的情形，此時如果畜牧場沒有做好畜牧

污染防治，往往會引起糾紛或遭人檢舉。雖然在日本並沒有強制規定

畜牧場的設置地點，但是現在大型畜牧場在新設置時，為避免產生困

擾，都會選擇在較偏遠地區，以避免日後因與住宅區相鄰而引發公害

糾紛。

日本的畜牧場因為用水量較少，所以產生之畜牧廢水量少，但

廢水濃度相對提高。一般豬場之廢水量，隨豬舍設計而有不同，糞尿

混合豬舍之養豬場，每頭豬每天廢水量為 7-9 L、BOD 為 30,000

mg/L、TN 4,000-5,000 mg/L、TP 1,500 mg/L；糞尿分離豬舍之養豬場

每頭豬每天廢水量為 3-4 L、BOD為 10,000 mg/L、TN 1,500-2,000

mg/L、TP 400-500 mg/L。

一、 日本政府對畜牧污染防治行政管制與輔導

(一) 中央政府

日本現有的法令僅管制放流水量大於 50 m3/日之畜牧場，管制項

目為 pH、BOD、COD、SS、大腸桿菌數、氮及磷 (如表一)，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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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則可視該地區之水資源狀況及環境需求，自行訂定更嚴格的管制

標準，如東京灣、伊勢灣及瀨戶內海即對排放水之 COD另作總量管

制；至於目前尚允許之畜禽糞野外堆積、掩埋或糞尿水土壤注入等行

為，農林水產省將於平成 16年 (2004年) 11月起嚴格禁止。

表 1. 日本事業＊放流水管制標準 (水質污濁防治法第 12條)

項目 管制值 項目 管制值

pH 5.8∼8.6 大腸桿菌數 3,000 cfu /ml

BOD 160 (日間平均 120) ppm 氮 120 (日間平均 60) ppm

COD 160 (日間平均 120) ppm 磷 16 (日間平均 8) ppm

SS 200 (日間平均 150) ppm ＊平均廢水排放量在50 m3/日以上之事業。

日本畜牧廢水管制標準，是由環境省及厚生省所訂定及執行管

制。在訂定標準時會召開審議會議，會同農林水產省、畜產財團法人、

公司及畜禽戶一起討論。管制標準訂定後，農林水產省再依該管制標

準訂定設置畜牧污染防治設備標準之法令，由縣及市町村執行，使畜

牧場之放流水能達到環境省的要求。農林水產省在 1999年 7月 28日

公布家畜排泄物管理適正化及促進再生利用法律，該法的目標為畜牧

場的污染防治工作，能在 5年後達到環境省的管制標準。

在輔導畜牧場改善污染防治的過程中，為鼓勵設置符合標準的畜

牧場污染防治設施、設備，由政府提供低利貸款 (年利率 1.5%) 及補

助，另有減稅措施 (5年房屋稅減半)。日本環境省所訂的畜牧廢水管

制標準有一般標準及暫定標準，如硝酸態氮之一般標準為  100

mg/L，目前之暫定標準為 1500 mg/L，但暫定標準須每 3∼5年檢討

一次，希望能逐漸降低至目標值 (即一般標準)。

目前日本受管制的養豬戶有 30%已設置合乎標準的污水處理設

施，酪農戶有 5%的設施合乎標準，其餘的 4萬多戶畜禽場大都將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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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直接施灌或儲存後當作液肥使用。這些未設置標準污染防治設施的

畜牧場如不改善，5年後就將同時會受到農林省及環境省的管制及處

罰，屆時只有離牧一途。

(二) 地方政府

1. 縣級政府 (以埼玉縣為例)

埼玉縣畜牧生產數量為乳牛 21,800頭，酪農戶 640戶，牛乳年

產量 128,000頓；肉牛 25,900頭，肉牛戶 300戶；養豬頭數 172,600

頭，養豬戶 270戶；蛋雞 581萬隻，蛋雞戶 190戶。全縣畜禽戶共有

1,400戶。2000年埼玉縣畜產公害案件共有 109件，依次為惡臭、蟲

害及水質污染。

埼玉縣為都市化城市，都市的發展或地目變更的因素造成畜禽

舍與民宅相鄰，因此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對畜牧場的經營與生存益形重

要。為了協助畜牧場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埼玉縣農林部農藝畜產課在

本年度訂定畜產環境保全對策，內容為有機 100倍運動、設施整備對

策、畜產與農家相互配合對策、堆肥製作及畜牧場衛生現場指導、縣

畜產試驗場試驗研究對策。

埼玉縣全年度畜產預算為 1億多萬日元，其中污水防治相關預算

為 5仟 7佰萬元。日本於 1999年 7月 28日公布「家畜排泄物管理適

正化及促進再利用法」，目標為 5年後畜牧場的污染防治工作能達到

環境省的要求。目前埼玉縣大約有 200戶畜牧場無法達到標準，這些

農戶可以請環境管理事務所或農藝畜產課輔導，如最後仍不符標準，

則只有自動離牧一途，政府將不再補助。目前該縣可提供畜牧污染防

治的技術顧問 (advisor) 有 34人，目標為 80人。

由於埼玉縣的畜牧場所採用的污染防治方式，大多為曝氣淨化法

及將固形物製成堆肥。現階段全縣的畜牧染防治工作，以製作『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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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堆肥、提供耕種農家生產『安全』農產品、使消費者能『安心』

食用為首要目標。

2. 鄉鎮級政府 (以褔島縣本宮町為例)

褔島縣本宮町面積 39.54平方公里，人口約 22,000人。地勢大致

平坦，90﹪的農地為水田，從事農作人口共 708人，但 60歲以上者

有 445人佔 62.9﹪，故農業人口有老化的趨勢，畜牧業有豬、乳牛及

肉牛，但數量均少，僅分別佔該町總農業產值之 2.0﹪、2.3﹪及 1.2

﹪。

本宮町於 1986年設立「新農業構造改善事業」，並建造家畜禽尿

水處理設施，處理容積為 15.0 m3/日，建設費用為 7,062萬日元，隔

年又花費 9,515萬日元，設置處理能力為 9.0 噸/日的堆肥場。上述經

費三分之二來自於中央及縣級的補助款，另外三分之一則由町政府補

助。處理中心在 1993年開始營運時由 5戶養豬場所共組，目前養豬

戶只剩 2戶，但另加入 3戶養牛場。中心之所有權屬於畜牧業者，而

營運管理由該町之農協負責。

該中心並於 1994 年以添加淨水場污泥餅之堆肥製作方式取得日

本之專利（專利 2652511 號），可以對該商標所生產堆肥之銷售金額

抽取 5﹪的權利金。堆肥年產量自 1993年的 1,651噸，至 1999年已

增加為 2,378噸，估計 2001年之產量可達到 5,000 噸，堆肥售價為

5000日元/m3。因該中心之家畜尿污水處理有收費，此外，處理蛋殼、

豆腐渣等廢棄物，均可向相關生產者收取處理費用，因此該堆肥中心

之營運有盈餘。該中心目前亦嘗試收集學校之廚餘，作為堆肥原料之

一。

添加淨水場脫水污泥後，可能因為可以降低醱酵原料之水分及原

料之含氮比，因此可促進堆肥醱酵反應，並減少 NH3之蒸發，故有減

少臭味物質的效果，但是會使堆肥成分中的有機質降低，而使 C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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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物質含量增加。

畜牧業在本宮町並非重要之產業，但以町級的地方政府仍願投注

資金、技術於畜牧污染防治工作，且能自行開發堆肥製造技術，並獲

得專利，雖然本宮町之堆肥場規模不大，設施亦非先進，但其致力於

畜牧污染防治的精神是相當值得敬佩及學習的。

圖 1. 本宮町堆肥中心之廢水處理設施

圖 2. 堆肥醱酵槽及堆肥成品

二、 日本財團法人畜產環境整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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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財團法人畜產環境整備機構設立於 1976年 9月 16日，是由

農畜產業振興事業團及中央畜產會出資成立，主要工作包括：1. 畜

牧及肉品加工業之污染防治設施及機械的貸款，2. 有關畜牧及肉品

加工業污染防治之調查及研究，3. 收集及提供畜產及肉品加工業之

資訊，4. 舉辦畜牧及肉品加工業污染防治之研習及學術研討會，5. 畜

牧污染防治技術的開發及推廣，6. 促進畜牧污染防治技術的開發，7.

協助其他相關機構達成畜牧污染防治之目的。

    日本全年度畜牧污染補助金額大約有一千億日幣。各畜牧場在此

時需要很多的技術及資金進行污染防治的工作，為了使補助金額能善

加利用，不造成浪費，並使畜牧場之污染防治設施能符合環保法令的

要求，日本財團法人畜產環境整備機構訓練並推動設置畜牧污染防治

技術顧問 (advisor) 制度，使畜牧業者在設置污染防治設施時，能獲

得專業人員的指導及協助，避免受到環工公司的誤導或欺騙，以致判

斷錯誤，做了錯誤的投資，造成金錢損失或污染防治設施不合格。這

些顧問為來自於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畜牧行政人員、中央畜產會、農業

團體或農協職員，且必須接受一個禮拜以上的專業訓練，受訓合格後

授與證書，即可成為畜牧業者的技術諮詢顧問。畜產環境整備機構自

1999 年起開辦畜牧污染防治技術顧問的研習課程，研習的項目包括

廢水、堆肥及臭味等三類。

    日本財團法人畜產環境整備機構之技術專家認為一般污水淨化

池設施，應該具有簡易、省錢、省電及效率高等特性，並依此原則藉

由技術顧問所成立的委員會來審議各家環工公司的設計案，將審議建

議提供畜牧業者參考，惟選擇污染防治設施的最終決定權還是落在畜

牧業者身上。

三、 日本試驗研究單位之污染防治技術研發

(一) 畜產草地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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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產草地研究所係於 2001 年 4 月由原農林水產省畜產試驗場

(設於筑波) 與農林水產省草地試驗場 (設於那須及御代田) 合併並

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設有企劃調整部、總務部、飼料資源研究部、

家畜育種繁殖部、家畜生理營養部、品質開發部、畜產環境部、家畜

生產管理部、飼料作物開發部、飼料作物生產管理部、放牧管理部、

草地生態部及山地生產研究部。

畜產環境部下設排泄物控制實驗室、環境淨化研究室、資源化

研究室、畜產環境系統研究室 (以上均設於筑波) 及施設工學研究室

(設於那須)。本年度環境淨化研究室的研究題目有：利用除臭微生物

生產高品質禽畜糞堆肥、養豬廢水高級處理法 (電解法) 及資源回

收、添加有機物以促進氮微生物同化及動物廢棄物之溫室氣體釋放量

評估；資源化研究室的研究題目有：以 UASB (上流式厭氣流體化床)

法處理畜牧廢水、以結晶 (MAP) 法去除畜牧廢水中之污染物、以脫

氮菌去除沼氣中之二氧化碳並再淨化處理水、利用硫氧化菌及脫氮菌

之偶合反應進行廢水高級處理及禽畜糞堆肥之臭味氣體測定，這些研

究都有不錯的結果。

在那須的施設工學研究室進行牛糞尿的污染防治研究，此處的

堆肥處理場可處理 300頭牛的固體廢棄物 (雖然目前只有 30頭牛)，

堆肥製作採堆積醱酵方式，利用抓斗每星期翻堆一次，並有送風及有

除臭設施，經過約 5週的醱酵及 1個月的乾燥後，可製成含水份 40%

的完熟堆肥。牛隻廢水在固液分離後以曝氣法處理，再施用於該單位

之牧草地。另外，該研究室並由飼料、牛隻體內代謝、固體廢棄物、

廢水、土壤、氣體釋放、牧草植體等在生態圈循環之追蹤、計算氮的

流向及平衡，擬由此瞭解氣在畜牧生產及畜牧污染防治過程中的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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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牛糞堆肥處理場之抓斗式翻堆機

(二) 畜產環境技術研究所

畜產環境技術研究所設於 1996年 7月 1日，由日本中央競馬會

及財團法人全國競馬畜產振興會所資助成立，但在組織上為直屬於畜

產環境整備機構之研究單位。該所之主要任務為促進國、公立研究機

關與民間企業的交流以增進研究效率、協助將研究成果及資訊介紹給

農民、使研究成果能順利的應用及推廣於農家。

該所之主要研究項目如下：開發製造高品質堆肥的技術、開發

高濃度畜舍污水的低成本處理技術、開發惡臭防止技術、開發環境保

全型的技術體系、開辦畜牧污染防治技術顧問的研習訓綀、開發推廣

簡易低成本的家畜排泄物處理設施等。這些研究項目有的由畜產環境

技術研究所自行研究，有的為委託研究，有的為共同研究。其中的畜

牧污染防治技術顧問的研習訓綀，自 1999年至 2000年已有 2,000人

次完成受訓，至 2001年應有 3,000人次完成受訓，對於提供農民技

術諮詢，將有不少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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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堆肥品質調查流程

圖 5. 畜牧污染防治資訊網之建立

圖 6. 畜產環境研究所之脫臭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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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民間公司畜牧污染防治技術之開發 (伊藤忠林業株式會社

及共和化工株式會社)

(一) 伊藤忠林業株式會社

伊藤忠公司開發之廢水處理系統為複合回分式污染處理系統，

曝氣與靜置在深達 7~8 m 之處理槽 (日本稱為淨化槽) 中交互進

行 ，每日可設定 1∼3循環(可將曝氣時段儘量設定在夜間，以享受

夜間優惠電價)，畜牧場採用電腦自動控制廢水處理程序，並經由電

腦連線，由公司監測各項水質資料，進行控管。畜牧場每天傳送廢

水操作相關數據至公司，公司再分析相關資料；如有異常，立即通

知畜牧場做改善；如判讀為零件損壞，即將所需之零件快遞寄給畜

牧場更新。目前這套系統可將放流水處理至 BOD 100 mg/L、COD 40

mg/L、氮 100 mg/L、磷 80 mg/L。

(二) 共合化工公司

共合化工公司所研發畜牧污水處理系統，能去除廢水中的

BOD、COD、總氮及總磷，該處理系統是採間歇式曝氣處理法，曝

氣槽所產生的污泥在膜分離槽經過薄膜過濾處理，排出水再行去磷

處理。膜分離槽中裝設兩單位的過濾膜組，每一單位內有 60片薄膜。

目前經這套系統後的處理水為 BOD 20 mg/L、氮 40 mg/L。而去磷裝

置可以使廢水中的磷結晶化，使得磷能回收利用。

該公司設於神奈川示範場之養豬廢水處理系統，係由日本農畜

產業振興事業團補助。本套系統可以處理 2,000 頭規模之養豬場廢

水，造價為 6,000萬日元，每月另須電費 10萬日元、去磷之藥劑費 2

∼3萬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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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共和化工公司的間歇式曝氣處理法處理流程

圖 8. 去磷處理後之處理水及含磷結晶物

參、心得

我國環保法令及相關法令日益嚴格，而目前已實用之畜牧污染防

治技術仍無法因應部分法令，因此成立本項計畫，赴日研習二週，希

望能汲取日本立法、執法、以至於處理技術研發上的經驗，做為我國

畜牧場污染防治工作的參考。此行在主辦單位的費心安排下，接受日

本行政部門、畜產團體、民營企業、試驗研究機構以及畜產農民的專

業與熱心的指導，在各方面都獲得許多寶貴心得，玆歸納如下：

一、農業從業人口年輕化的鼓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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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有感於農業日益萎縮與農業從業人口老年化的危機，因

此以保障國產農產品為目標，訂定包含多項措施的年輕化農業 (畜牧

業也在其中) 從業人口之鼓勵方案。我國農業同樣也面臨萎縮與從業

人口老年化的困境，日本的做法很值得效法。

二、 提倡高品質、安全的畜產品與低環境負荷的畜牧生產策略

為使消費者能安心食用日本國產畜產品，日本畜牧生產與資源利

用皆以提高產品的品質、安全及低環境負荷的生產方式為目標，此方

面我國雖已起步，但如何落實與加強仍待學習與師法該國經驗。

三、畜牧業者主動積極的敦親睦鄰

日本畜牧業者以尊重地區生態環境的立場，主動對鄰近居民表達

善意，並能積極主動的做好敦親睦鄰工作，在我國頻頻發生環保糾紛

的現況下，實值得我國政府部門與畜牧業者借鏡。

四、全方位的畜牧污染防治技術顧問制度

日本各級行政部門及畜產團體傾全力推動包括廢水、廢棄物及臭

味等全方位畜牧污染防治的技術顧問制度，技術顧問們除協助畜牧業

者選擇或改進適合各畜牧場的污染防治技術或設施外，也負有審查設

施補助的任務，而我國類似的措施只有畜牧廢水處理輔導人員一項，

此種全方位畜牧污染防治技術顧問制度頗值我國學習。

五、法令制定程序周延、配套措施完整

日本環境省針對畜牧污染，已於 1999 年訂定較嚴格的管制法

令，但在嚴格執行前，均會給予畜牧業者充裕的緩衝期以設置或改善

污染防治設施，最難得的是由農林水產省主動制定設施標準法令 (將

於 2004 年實施) 來配合推動，且行政部門與民間團體適時提供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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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貸款及技術顧問等，協助畜牧業者做好污染防治工作。整體而

言，雖然日本的環保法令較我國寬鬆，但國情不同，如此比較意義可

能不大，惟就此情、理、法兼顧的法令制定程序與相關配套措施的執

行，實為我國日後立法與執法之借鏡。

  

六、畜產環境整備機構的設立與功能

日本畜產環境整備機構負有推動畜牧污染防治技術顧問制度、出

借設備及提供貸款等任務，而我國雖有各種畜產團體，但迄今仍無類

似畜產環境整備機構，實值我國民間畜牧業者與行政部門深思。

七、畜牧污染防治之相關研究部門不縮反擴

在政府財政緊縮、國立試驗研究單位紛紛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與

各部門裁減合併壓力下，日本畜產環境試驗研究部門不縮反擴，該相

關研究單位不僅著力於污染防治技術的研發，亦致力於試驗研究儀

器、設施之開發與民間經費之爭取，充分反映出日本畜牧生產注重低

環境負荷與資源利用的精神，這在我國政府財政亦日益困難下頗值參

採。

肆、建議

一、審慎評估各類禽畜糞堆肥之未來出路，並尋求因應對策

此行中聽聞目前日本之雞糞多數採焚化處理，尤其以大型雞場為

然，約每飼養 10萬隻雞即設焚化爐 (爐心溫度可達 800℃) 2至 3座。

雞糞不做堆肥的主要原因為雞糞有機質含量不高，無法做成高品質的

有機肥，此外雞糞之氮及尿酸含量太高，施用雞糞堆肥的農作物之特

有風味會被破壞，而且日本的堆肥已有過剩的情形，所以堆肥原料的

主要來源為豬、牛糞。目前台灣地區禽畜糞堆肥雖不至於過剩，但卻

時常出現銷路不暢通的問題；且飼料之銅鋅添加標準雖已調降，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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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金屬含量過高之情形卻仍時有所聞，為解決國內禽畜糞堆肥銷

路、重金屬與堆肥施用等問題，宜即早評估各類禽畜糞堆肥之未來出

路，以便提出因應對策。

二、規劃家畜排泄物處理，應自畜舍設計開始

畜產環境整備機構身兼全日畜牧污染防治技術顧問之審議長與

畜產環境技術相談室長之本多勝男先生認為，以往對於畜牧廢水處理

設施之要求多為佔地小、效率高者，但如畜舍仍為糞尿混合之傳統畜

舍，則此種組合註定要失敗，因此自其開始輔導畜牧場污染防治改善

工作以來，糞尿分離豬舍即為基本要求，目前糞尿分離豬舍已為日本

養豬場所普遍採用的豬舍形式 (如圖 9)。糞尿分離豬舍之廢水處理槽

約為糞尿混合者之四分之一，亦即處理成本也減為四分之一。

其實『豬舍行糞尿分離、廢水好處理』之道理大家早已耳熟能詳，

惟推廣起來困難重重，且國內刮糞式畜舍之推廣一直有待突破，因此

目前在豬舍內實行糞尿分離之研發工作主要著重於揀糞機械化上；然

而，如果糞尿不相混是有效處理畜牧廢水根本辦法，則仍應建請大力

宣導此觀念，並加速方面的研發及推廣工作，方為釜底抽薪之計。

三、畜牧污染防治推動歷程情理法兼顧

對日本推動畜牧污染防治歷程兼顧情理法應是此行印象最深刻

圖9、日本養豬場之豬舍型式分佈
  (資料提供：畜產草地研究所羽賀清典博士)

糞尿混合豬舍
30%

廄肥豬舍
20%

糞尿分離豬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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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反觀我國將日本二、三十年漸進式推動歷程，壓縮在五至十年

間完成，且迫使輔導改善與管制稽查幾乎必須同時進行，因此在執行

時所遇到的困難及阻礙重重，雖然往者已矣，然日本漸進式法規修訂

與行政推動體制仍足堪為我國今後立法與執法之參考。

此外，對於全國畜牧業放流水之管制，在行政、技術以至於各級

推廣人員，一致認定『所制定之法律必須要是可行的』之共識下，僅

管制少數排放量大之畜牧場 (廢水排放量大於 50 m3/日者)，所佔比例

尚不足全日本畜牧場之 5%。固然我國較日本更為地狹人稠，但相較

於對畜牧業之管制對象高達 90%的超高要求，我國的畜牧廢水管制對

象應有調降空間。

有鑑於此次參訪對象均對 2004年之實施管制表示信心十足，階

段性目標定能達成，屆時建請再派相關人員前往考察，以供我國相關

業務之參考。

四、國外研習宜畜牧環保一起參與

對於此行研習項目之畜牧污染防治，不僅在日本必須由畜牧與環

保相關人員取得共識並分工共同推動外，在其他國家亦然，因此建請

類似研習項目宜由畜牧與環保機關分別派員一同研習，才能窺得研習

目的國之全貌，並共同為我國之參考改進提出全方位之方案。

五、畜牧污染防治之推動補助仍為有效利器

此行了解日本推行畜牧污染防治多年，在全面實施 2004年的嚴

格管制前，仍奮力於WTO體制下為畜牧污染防治設施之補助覓得繼

續實施之空間；反觀我國近年來財政日趨緊迫，全面補助固不可行，

惟如能調減管制對象，再於經費允許下，重點式補助應可收畫龍點睛

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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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污染防止法
（昭和四五‧一二‧二五　法律一三八）

改正　昭四六法律八八‧昭四七法律八四‧

昭五一法律四七‧昭五三法律六八‧昭五五

法律四一‧昭五八法律五八　（昭六一法律

六九）　‧昭五九法律六一‧昭六○法律九

○‧平元法律三四‧平二法律三八‧平五法

律九二‧平七法律七五‧平八法律五八

第一章　總則
（目的）

第一條　此法，是為了限制從工廠及企業場所排至公共水域的水及滲透到地下的
水，同時推動生活排水對策的實施，進而防止公共水域及地下水水質的污染（包
含水質以外水的狀況的惡化。以下相同）以保護國民健康、保全生活環境，並
訂定關於因從工廠及企業場所排出的污水及廢水而危害人類健康，其工廠及企
業場所應負之責任，謀求保護被害者為目的。

（定義）
第二條　在此法律所謂的「公共用水域」為提供河川、湖泊、港灣、沿岸海域、
其他公共用之水域及提供此接續之公共溝渠、灌溉用水路、其他公共用水路（地
下水道法（昭和三十三年法律第七十九號）第二條第三號及第四號所規定的公
共地下水道及流域地下水道，去除在同一條第六號所規定設置結束處理場（包
含接續其流域之地下水道的公共地下水道）。
２　在此法所謂「特定設施」為具備有下述各號之任何一個要件之污水，又，廢
水之排出設施，為法令所訂定之事項。
一　包含含有鎘等其他關係到人類健康而產生的物質而訂定之法令。
二　以化學氧要求量及其他水的污染狀態（含有因熱而異之物質，除了前號所
規定的物質。）所顯示項目，有危害生活環境關係之法令所訂定的項目。

３　在此法所謂「指定地區特定設施」為對於第四條之二第一項所規定之指定水
域的水質，以前項第二號所規定程度的污水或廢水的排出設施為主，在法令所
訂定之設施同條的第一項所規定的設置於指定地區之項目。
４　在此法所謂「儲油設施」為儲存重油及其他法令所訂定之油類（以下單稱為
「油」），以及含有油之水的處理設施（特定設施除外）所訂定之項目。
５　在此法所謂「排出水」為設有特定設施之工廠或企業場所（包含指定地區特
定設施。以下相同）所排出到公共用水域之水。
６　在此法所謂「污水等」為從特定設施排出的污水或廢水。
７　在此法所謂「特定地下滲透水」為含有將第二項第一號所規定之物質（以下
稱為「有害物質」。）從設置在其設施製造、使用或處理之特定設施（以下稱
為「有害物質使用特定設施」。）的特定企業場所（以下稱為「有害物質使用
特定企業場所」。）滲透至地下之水中關係到有害物質使用特定設施之污水等
項目。
８　在此法所謂「生活排水」為煮飯、洗衣、沐浴等產生於人類生活中，排至公
共用水域之水。
＊ 兩項本文的「法令」＝令一　一號的「法令」＝令二　二號的「法令」
＝令三　三項的「法令」＝令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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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排出水的排出規定等
（排水基準）

第三條　排水基準為針對排出水的污染狀態（包含因熱而異之物質。以下相同），
總理府令所訂定之法令。
２　前項之排水基準為於因有害物質的污染狀態，針對排出水內所含的有害物質
量來訂定有害物質種類個別所容許限度，及其他污染狀態，針對前條第二項第
二號所規定之項目所訂定容許限度。
３　在縣市政府可從相關縣市政府的區域所屬的公共水域當中，由自然、社會的
條件來判斷有因第一項的排水基準，認定無法充分保護人類健康或保全生活環
境之區域出現時，針對於排向其區域之排出水之污染狀態，遵從法令所訂定之
基準在條例中，訂定比同項排水基準所應該適用之同項排水基準，其認定之容
許限度更嚴格的排水基準。

４　在前項的條例中，應該要一併表明相關區域的範圍。
５　縣市政府在因第三項規定訂定排水基準時，相關縣市政府，應事先通知環保
署長官及相關縣市政府。
＊ 「總理府令」＝訂定排水基準的總理府令　「法令」＝令四　條例自治二【２】
【３】‧一四
（關於排水基準之勸告）

第四條　環保署長官可在防止公共水域水質的污染，特別是認定有必要時，對於
縣市政府前條第三項規定所訂定的排水基準，又依同項規定所訂定之排水基準
座變更時作出勸告。

（總量削減基本方針）
第四條之二　內閣總理大臣因訂定，人口及產業的集中等，伴隨生活或企業活動
所排出之水，大量的流入廣泛的公共用水域（只限於大部分包圍在陸岸的海
域。）同時在第三條第一項，另第三項的只有因排水基準的環境基本法（平成
五年法律第九十一號）第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無法確保關於水質污濁環境
上，認定條件的基準（以下稱為「水質環境基準」。）水域，第二條第二項第
二號所規定項目中其化學氧要求量其他法令所訂定項目（以下稱為「指定項
目」），個別在法令所訂定（以下稱為「指定水域」。）並謀求指定項目的水質
污濁防止，以對於指定水域有關的水質污濁的地區，個別的由法令所訂定地區
（以下稱為「指定地區」。）用指定項目所表示的污濁負荷量（以下單稱為「污
濁負荷量」。）之總量的削減有關的基本方針。
２　在總量削減基本方針，以其削減目標、目標年度，其他污濁負荷量之相關總
量的削減，訂定基本事項。再此時，關於削減目標，應對於相關指定水域，相
關指定項目確保相關水質環境基準為目的，第一號所提到總量在年度目標年度
中，第二號所提到總量，訂定第三號的削減目標量。
一　流入相關指定水域之水的污濁負荷量之總量
二　對於前號所揭示之總量，從法令所訂定的地方來斟酌，在相關指定區域人
口及產業的動向，污水或廢水處理的技術水準，地下水道的維護之洞察等，
圖謀實施的可能限度以中削減時的總量。
三　相關指定地區中，對於排至公共用水域水的污濁負荷量，依照發生來源別
及縣市政府別的削減目標量（以中間目標訂定削減目標量時，包含其削減目
標量。）

３　內閣總理大臣必須要在第一項水域的訂定法令，另同項地區的訂定法令制定
或改廢立案的同時，採納相關縣市政府的意見。
４　內閣總理大臣在訂定總量削減基本方針，或想要變更時，除了採納相關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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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之意見外，要經過公害對策會議的討論。
５　內閣總理大臣在訂定總量削減基本方針，或想要變更時，必須通知相關縣市
政府。
＊ 一項的「法令訂定項目」＝法令四之二　「法令訂定」水域＝令四之三　「法
令訂定地區」＝令四之四　二項的「法令」＝令四之五

第四條之三　縣市政府要在指定地區，以總量削減桑真為基準，為了達到前條第
二項第三號的削減目標而訂定計劃（以下稱為「總量削減計劃」）。
２　在總量削減計劃中，訂定在下述各號所揭示事項
一　發生來源別的污濁負荷量之削減目標量
二　前號之削減目標量的達成途徑
三　關於其他污濁負荷量的總量削減的必要事項
３　縣市政府在訂定總量削減計劃時，要採納相關鄉鎮村長的意見，並得到內閣
總理大成的承認。

４　內閣總理大成在承認前項所揭示事項時，必須經過公害對策會議的討論。
５　縣市政府在訂定總量削減計劃後，必須公告其內容。
６　前三項之規定，事稕備用於總量削減計劃之變更時使用。

（推動總量削減計劃的達成）
第四條之四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致力於總量削減計劃達成的講舉。

（總量章程基準）
第四條之五　縣市政府對於指定地區，在指定區域內的特定企業場所，從總理府
令所訂定規模以上的（以下稱為「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地方，排出的排
出水污濁負荷量，需以總量削減計劃為主，依照總理府令訂定的地方，來訂定
總量章程基準。
２　縣市政府對於重新設置有特定設施之指定地區企業場所（包含在工廠或企業
場，因所設置或架構特定設施變更，重新成為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及對於
重新設置的指定區域內企業場所，可訂定以總量削減計劃為主，由總理府令頒
定，適用各各前項之總量章程基準，之特別的總量章程基準。
３　第一項又前項的總量章程基準，為指定地區企業場所之相關指定地區內企業
場所，所排出的排出水的污濁量來訂定容許限度。
４　縣市政府在訂定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總量章程基準的同時，需公告。在變更或
廢止時，也需公告。
＊一項的「總理府令所訂定之規模」＝規則一之四　「總理府令所訂定」總量
章程基準＝規則一之五【１】【３】【４】　二項的「總理府令」＝規則一之
五【２】【３】【４】
（特定設施的設置申報）

第五條　從工廠或企業場所排水至公共用水域者，要設置特定設施時，應依總理
府令規定，須向都到縣市政府申報下述項目
一　姓名或名稱、住址和法人時期代表者姓名
二　工廠或企業場所的所在地
三　特定設施的種類
四　特定設施的構造
五　特定設施的使用方法
六　污水等的處理方法
七　排出水的污染狀態計量（包含指定地區內的工廠或企業闖所有關吸食，依
排水系統別之污染狀態及量）

八　其他總理府令所訂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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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從工廠或企業場所排到地下之有害物質使用特定設施之污水（包含以處
理）之水使其滲透者，要設置有害物質使用特定設施時，在總理府令訂定時，
須向都到縣市政府申報下述項目
一　姓名或名稱、住址和法人時期代表者姓名
二　工廠或企業場所的所在地
三　有害物質使用特定設施的種類
四　有害物質使用特定設施的構造
五　有害物質使用特定設施的使用方法
六　污水等的處理方法
七　特定地下滲透水滲透方法
八　其他總理府令所訂定之事項
＊ 一項本文中的「總理府令」＝規則三【３】【４】　八號的「總理府令」
＝規則三【１】　二項本文中的「總理府令」＝規則三【３】【５】　八號
的「總理府令」＝規則三【２】　申報書的提出數＝規則二　受審書＝規則
六　罰責＝法三二‧三四

（經過措施）
第六條 一個設施成為特定設施邊際時（指定地獄特定設施除外.以下在此項中相
同）且設置此設施者（包含設置施工者），將排出水排出貨將特定地下水滲透
者，務必在相關設施成為特定設施之當天起三十天內，將各各在總理府令規定
下，前條第一項各號令第二項各號所揭示的事項，向縣市政府提出申請。在此
種情況下，對於相關設施所已指定地區特定設施之前條第一項之次項（包含適
用於瀨戶內海環境保全特別措施法（昭和四十八年法律第百十號）第十二條之
二的規定，另湖泊水質保全特別措施法（昭和五十九年法律第六十一號）第十
四條之規定時）之規定提出申請時，相關申請提出者將認定為其相關設施申請
人。
２　一個設施成為指定特定設施邊際時，且設置此設施者（包含設置施工者在此
相中相同），或一個地區成為指定地區邊際時，且設置此設施者將排出水排出
者，務必在相關設施成為指定地區特定設施之當天起三十天內，將各各在總理
府令規定下，前條第一項各號令第二項各號所揭示的事項，向縣市政府提出申
請。在此種情況下，對於相關設施所已指定湖泊水質保全特別措施法第十四條
之規定，認定為指定地區特定設施之設施時，適用前條第一項各號令第二項各
號所揭示的事項，向縣市政府提出申請時，相關申請提出者將認定為其相關設
施申請人。
３　第四條之二第一項，在實施法令訂定相關地區，設置特地設施者（包含施工
只及前條應規定提出申請之申請人且未開始開工者）將排出水排出者，務必在
相關法令實施當天起六十天內，在總理府令規定下，向縣市政府做排出水之排
出系統的污染狀態及量的申請。
＊ 一項「總理府令」＝規則三【１】【３】　三項的「總理府令」＝規
則四【２】【３】　申報書的提出數＝規則二　罰責＝法三三１‧三四
（特定設施構造等變更申請）

第七條　依第五條令前條規定提出申請者，關於要變更該申請第五條第一項第四
號到第八號只所揭示之事項令同條第二信第四號到第八號只所揭示之事項
時，在總理府令規定下，務必將此主旨向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總理府令」＝規則五　申報書的提出數＝規則二　受理書＝規則六　罰
責＝法三二‧三四
（計劃變更命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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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縣市政府，在收到第五條前條之規定的申請時，並認定該排出水的污染
狀態為相關特定企業場所之排水口（以下稱為排出水之排出場所。以下相同）
所關係到該排出水之排水基準（稱為第三條第一項之排水基準（包含依同條第
三項規定所訂定之排水基準）以下簡稱為「排水基準」）無法適用時，另認定
特定地下滲透水含有有害物質，並相關到總理府令訂定要件時，從申請受理日
起限定於六十天內，對於提出該申請之申請者，可廢止該申請相關特定設施之
構造，或是使用方法或是污水等處理方法相關計劃變更（包含依前條規定提出
申請之相關計劃廢止。）令弟五條之規定申請相關特定設施之相關設置計劃。
＊「總理府令」＝規則六之二　罰責＝法三○‧三四

第八條之二　縣市政府在收到，第五條令弟七條規定所提出申請時，對於相關申
請，設置特定設施在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包含工廠或企業場所內，設置相關
特定設施另變更構造等，成為重新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認定從相關指定地
區內企業場所，所排出之排出水的污濁負荷量，不適合於總量章程基準時，在
該申請受理日起六十天內限定內，對於相關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之設置者，可
下令採用相關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之污水令廢水處理方法改善，及其他必要措
施。
＊罰責法三○‧三四

（實施限制）
第九條　依第五條之規定申請者，令第七條規定申請者，在未超過其申請受理日
起六十天後，無法做各項申請相關特定設施的設置，或其申請相關特定設施的
構造或始或污水頂處理方法的變更。
２　縣市政府在認定，依第條令第七條規定提出申請相關事項之內容適用時，可
將前項規定期間縮短。
＊罰責＝法三三２‧三四

（姓名變更等申請）
第一○條　第五條令弟六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規定提出申請只，其申請之相關第
五條第一項第一號或第二號、或同條第二項第一號、或第二號所揭示事項有變
動時，另申請相關特定設施使用廢止時，從該日起三十天內，必將其主旨向都
道府縣知事提出申請。
＊「姓名變更等的申請」＝規則七　申請書提出數＝規則二　罰責＝法三五五
（繼承）
第一一條 可從依第五條另第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而提出申請之申請者，
承受相關特定設施，另借入者可繼承相關特定設施之相關申請之申請者之地
位。
２　對於依第五條另第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而提出申請之申請者發生繼承
或合併時，繼承人或合併後存續法人或者是因合併而設立之法人，可繼承提出
相關申請人之地位。
３　依前二項規定，繼承第五條另第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而提出申請之申
請者之地位之繼承者，需在該繼承日起三十天內，向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４　取得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之承受，或者是介借入、或者是繼承、或者是合併
之人，對於適用第八條之二、第十三條第三項另第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時，可
繼承相關指定內事業場之設置者的地位。
＊「繼承」的申請＝規則八　申請書的提出數＝規則二　罰責＝法三五

（排出水排出限制）
第一二條　將排出水排出者，排出水必須符合，污染狀態相關特定企業場所，排
水口之排水基準的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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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前項的規定，當有意設施設置在特定設施（指定地區設施除外。以下在此項
中均相同）邊際時，對於此設置者（包含施工者）在相關設施設置工廠另企業
場所所排出之水，在相關設施成為特定設施日起六個月內（有相關設施法令所
訂定者一年內。）並不適用。但是，以成為相關設施之特定設施工廠，也就是
相關工廠或是企業場所為特定企業場所，以及在適用於該者之地方公共團體之
條例規定（相關規定之違反行為無處罰規定時除外），則不在此限。
３　第一項之規定，對於有一設施成為指定地區定設施時，在指定地區設置其設
施者（包含施工者，此項以下相同。）另有一設施成為指定地區定設施時，在
指定地區設置其設施者，設置有相關設施在工廠、企業場所內所排出的水，在
相關設施成為指定地區特定設施日起或是相關地區成為指定地區日起年內不
適用。但是，以成為相關設施之特定設施工廠，也就是相關工廠或是企業場所
為特定企業場所，以及在適用於該者之地方公共團體之條例第一項規定（相關
規定之違反行為無處罰規定時除外），則不在此限。
＊二項的「法令」＝令五　罰責＝法三一【１】１【２】‧三四

（總量章程基準之遵守義務）
第一二條之二　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之設置者，必須遵守，相關指定地區內企業
場所之相關總量章程基準。

（特定地下滲透水滲透限制）
第一二條之三　從有害物質使用特定企業場所將水排出者（包含使其滲透到特定
地下水之人），基於地八條之總理府令的規定要件，不可讓特定地下滲透水滲
透。
（改善命令等）
第一三條　縣市政府認定，排出水之排出者所排出之水，該污染狀態不符合相關
特定企業場所之排水口中排出基準時，對於該者須限定期限，將特定設施構
造、或是使用方法、或是污水等處理方法加以改善，或者下令其特定設施使用
者或者是排出水的暫停始用。
２　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的規定，對於前項規定命令之準備。
３　當縣市政府認定，排出水之排出者所排出之水，該污染負荷量不符合總量章
程基準時，對於相關排出水之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的設置者，須限定期限，將
在相關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的污水或廢水的處理方法加以改善，並可下令採取
其他必要措施。
４　前項的規定，對因法令訂定第二條第二項、或是第三項的設施所訂定法令，
第四條之二第一項的地區所定之法令，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的規模所定的總理府
令之改正，而重新成為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之工廠及企業場所，在相關工廠或
企業場所成為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日起六個月內，應不適用。
＊ 罰責=法三○‧三四
第一三條之二 當縣市政府認定，對於第十二條之三所規定者，不符合第八條之
總理府令所訂定之滲透到相關特定地下水滲透時，可對於該者須限定期限，將
特定設施（指定地區特定設施除外。以下在此條內皆相同。）構造、或是使用
方法、或是污水等處理方法加以改善，或者下令其特定設施使用者或者是特定
地下滲透水的暫停始用。
２　前項的規定，當有一設施設置在特定設施邊際時，對於此設置者（包含施工
者）在相關設施設置工廠另企業場所所排到地下滲透之水，影響到相關污水等
（包含處理此項目），在相關設施成為法令定訂設施日起六個月內（有相關設
施法令所訂定者一年內。）並不適用。但是，當相關設施成為其水滲透至地下
時，及適用於該者之地方共團體條例裡，對於其水有相等之相關規定時（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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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而違反命令行為，無處理規定時除外。）則不在此限。
＊罰責＝法三○‧三四

（指導等）
第一三條之三　縣市政府對於應為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排出水之排水者以外排水
者，竟而造成指定地區之公共用水其污水、廢水其他污濁負荷量增加時，為了
達到總量削減計劃為目的可適時提出必要之指導、建言及勸告。
（排出水污染狀態的測量）
第一四條　將排出水排出，另讓特定地下滲透水滲透者，因應總理府令規定，必
須測量相關排水或者是特定地下滲透水之污染狀態，並將其結果加以紀錄。
２　適用於總量章程，從指定地區企業場所將水排出者，因應總理府令規定，必
須測量相關排水之污濁負荷量，並將其結果加以紀錄。
３　前項之指定地區內企業場所設置者，必須事先依總理府令規定，向都道府縣
知事申請其污濁負荷量之測量手法。變更其污濁負荷量之測量手法時，也一樣
要申請。
４　將排出水排出者，必須考慮其相關公共水域水質的污濁狀態，適當提出方法
用於相關特定企業場所之排水口位置，其他排水口位置。
＊一項的「總理府令」＝規則九　申報書的提出數＝規則二　罰責＝法三三
３‧三四‧三五

（事故時措施）
第一四條之二　特定企業場所之設置者，對於在相關特定企業場所，特定設施的
破損及其他事故的發生，有害物質或含油之水從相關特定企業場所排至公共水
域，或是因滲透至地下進而危害人類健康、生活環境時，必須馬上在針對含有
有害物質防止繼續排出滲透的應急措施檢受同時，迅速將其事故狀況及講授之
因應措施概要，向縣市政府提出申報。
２　在特定企業場所以外之工廠，或是在企業場所設置儲油設施（以下此條內稱
為「儲油企業場所」。）之設置者，當在相關儲油企業場所，儲油設施的破損
及其他事故的發生，含油之水從相關儲油企業場所排至公共水域，或是因滲透
至地下進而危害生活環境時，必須馬上在針對含油之水防止繼續排出滲透的應
急措施檢受同時，迅速將其事故狀況及講授之因應措施概要，向縣市政府提出
申報。
３　當縣市政府認定，其特定企業場所的設置者，或是儲油企業場所等設置者，
無講授前兩項應急措施時，可夏令其相關者，講授相關應急措施。
＊罰責＝法三一【１】２‧三四

（關於地下水水質淨化之措施命令等）
第一四條之三 縣市政府認定在特定事業場所，發生含有與有害物質相當之物質
的水時,及因滲透至地下進而危害人類健康，產生被害者或恐生被害者時，必
須依照總理府令之規定，防止其被害發生，需對相關特定企業場所之設置者（包
含繼承及合併而繼承其地位者。），應訂定期限，下令就地下水水質淨化，採
取措施。但是，該者，與發生相關滲透時，其相關特定企業場所之設置者不同
時，則不在此限。
２　對於前項本文之規定，縣市政府對於同項發生滲透的相關特定企業場所之設
置者（包含繼承及合併而繼承其地位者。），可下同項措施之命令。
３　特定企業場所之設置者（包含因特定企業場所或其他用地將與承讓、或是承
租、或是繼承、或是合併而取得其地位者），在街道相關特定企業場所之前項
貴訂的命令時，必須協助相關命令的因應措施。
＊「總理府令」＝規則九之三　罰責＝法三○‧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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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之二　推動生活排水對策
（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的責任與義務）

第一四條之四　鄉鎮村（含特別區。以下在此章內相同。）必須在防止生活排水
排至共水域，進而造成之水質污濁為前提，計劃其必要對策為目的（以下垂生
活排水對策。），對降低公共水域水質污染的負荷量的設施（以下稱為「生活
排水措施」。）來做維護，並培育七生活排水對策之啟發指導員，及致力其他
生活排水對策的實施。
２　縣市政府也必須致力於，生活排水對策的廣域的實施，及進行鄉鎮村其生活
排水對策的實施與綜合的調整。
３　國家在普及生活排水排至公共水域，其水質污染的相關知識，同時，也要致
力推動地方公共團體進行生活排水對策的實施時，提供技術上以及財政上的所
必要協助。

（國民的責任與義務）
第一四五條之五　任何人，也因保全公共水域水質，在料理屑，廢食用油等處理，
及洗滌濟的等由心來適當、正確的使用，在同時，也要協助國家及地方公共團
體，實施生活排水對策。

（生活排水排出者的努力）
第一四條之六　生活排水排出者，除了要以下水道法其他法律規定為基準，採取
生活排水的措施之外，也要致力於影響公共水域水質，其減低生活排水污濁負
荷量設施的投資及維護。

（生水排水對策重點地區的指導等）
第一四條之七　縣市政府知事在認定如下述所揭示，防止在公共水域中因生活排
水的排出，造成相關公共水域水質的污濁，必須推動實施生活排水對策時，必
須指定與其相關公共水域有關之縣市政府區域內，為生活排水對策重點地區。
一　在無法確保水質環境基準，或無確保之公共水域
二　前號所揭示之外，按照自然及社會條件，為進行水質保全，特別是重要的
公共水域水質污濁，有顯著的進行。

２　縣市政府在指定生活排對策重點地區時，需事先聽取相關鄉鎮村長之意見。
３　在指定生活排水對策重點地區時，有關係到公共水域及跨越其胎縣市政府區
域時，縣市政府知事，必須先以其主旨，通知其他縣市政府。
４　縣市政府指定生活排水對策重點地區後，公告主旨同時，也要通知含有相關
生活排水對策重點地區的鄉鎮村（以下稱為「生活排水對策推動鄉鎮村」。）。
５　需依照前三項之規定，準備其生活排水對策重點的變更。

（策劃生活排水對策推動計劃等）
第一四條之八　生活排水對策推動鄉鎮村，需訂定（以下稱為生活排水對策推動
計劃）推動生活排水對策重點地區之生活排水對策的實施計劃。
２　在生活排水對策推動計劃中，需訂定下述之事項。
一　關於生活排水對策實施的基本方針
二　關於生活排水處理設施維護事項
三　關於生活排水對策之相關啟發事項
四　關於其他生活排水對策實施的推動及必要事項
３  在生活排水對策推動鄉鎮村要決定生活排水計劃時，必須與相關生活排水對
策重點地區內的其他生活排水對策推動鄉鎮村相互提攜。
４  生活排水對策推動鄉鎮村在決定生活排水計劃時，需事先通知指定其生活排
水對策重點地區之縣市政府知事。



9

５　接受前項的通知之縣市政府，需對相關鄉鎮村之生活排水對策推動來相關建
言，在推動其對策認定有必要時，需即時朵座一勸告之動作。

６　生活排水對策推動鄉鎮村在訂定生活排水對策推動計劃時，需公告其內容。
７　從第三條到前項為止的規定，要針對生活排水對策推動計劃的便工作準備。

（生活排水對策推動計劃的推動）
第一四條之九　生活排水對策推動鄉鎮村，為謀求相關生活排水對策重點地區
內，其他的生活排水對策推動鄉鎮村之提攜，需遵從生活排水對策推動計劃所
訂定之生活排水對策的實施，基本方針，並致力於繩活排水處理設施的維護，
關係生活排水對策之啟發其他生活排水對策的實施，做講授必要的措施。

（指導等）
第一四條之一○　生活排水對策推動鄉鎮村之長認定，為了推動生活排水對策推
動話的需要可適時的對生活排水對策重點地區之排水者作指導、建言及勸告。

第三章　水質的污濁狀況的監視等
（時常監視）

第一五條　縣市政府必須時常監視公共水域及地下水水質的污濁狀態。
（測量計劃）

第一六條　縣市重府每年，與國家地方行政機關之長官協議，做成相關縣市政府
之區域所屬共水域及在相關區域下的地下水水質測量計劃（以下稱為測量計
劃）。
２　在測量計劃中，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的實行，對於相關公共水域及地下水水
質的測量，其必須測量事項、測量地點及方法何其他必要事項的訂定。
３　環保署長官為了要掌握個別指定水域，其流入相關指定水域中，水的污濁負
荷量之總量，可指定測量計劃座持後，為限市政府知事為主要根據。
４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要進行遵從其測量計劃來測量相關公共水域及地下
水，並將結果送至縣市政府。

（測量的協助）
第一六條之二　地方公共團體之長官認定有必要進行前條第四項，地下水水質的
測量時，對於井戶的設置者，也可以要求協助測量地下水水質。

（公佈）
第一七條　縣市重府必須公佈，相關縣市政府所屬之公共水域及相關區域，其地
下水水質的污濁狀況。

（緊急措施）
第一八條　縣市政府對於相關縣市政府區域所屬，公共水域一部份區域有異常的
缺水，其他按照這個為事由而有顯著的公共水域水質污濁，關係到人類健康及
生活環境，並有產生被害的可能性，在法令訂定的時候發生相關事態時，在將
該事態讓眾人知道同時，依照總理府令所規定，對於使其事態發生於相關一部
地區之排水者，必須定訂期限，下令將排水量減少，或做其他必要措施。
＊「法令」＝令六　「總理府令」＝規則一○　罰責＝法三一【１】２‧三四

第四章　損害賠償
（無過失責任）

第一九條　伴隨工廠或企業場所中企業活動，有害物質之污水或廢水所規定的狀
態排出或滲透到地下，進而造成危害人類生命或傷害身體時，對於排出或是滲
透到地下的企業者，必須負起因此而造成的損害。
２　當有一物質重新成為有害物質時，前項的規定適用於，對於其物質成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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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日後，含有相關物質的污水或廢水的狀態下排出貨滲透至地下時的損害。
第二○條　在前條第一項所規定損害有兩個以上之企業者的有害物質之污水，或
含有廢水狀態下排出滲透到地下，對於適用相關損害賠償責任，並無太大相關
損害發生，與認定企業者時，法院可斟酌該者損害賠償的額度。

（對於賠償的斟酌）
第二○條之二　關於第十九條第一項所規定的損害發生，天災及其他不可抗拒力
之多種原因發生時，法院可斟酌該者損害賠償的責任及額度。

（失效時限）
第二○條之三　第十九條第一項所規定的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如果被害者或其法
定代理人，在得知損害及賠償義務者時起，三年內沒有請求時，會因時限而失
效。從損害發生時到二十年經過後，也與上述相同。

（其他法律的適用）
第二○條之四　對於第十九條第一項所規定的損害賠償之責任的礦業法（昭和二
十五年法律第二百八十九號）另，關於水洗炭業之法律（昭和三十三年法律第
百三十四號）可適用時，將依相關各法律而定。

（適用除外）
第二○條之五　此章的規定並不適用於，企業者在進行業務時之從事者在業務上
的負傷、疾病及死亡等。

第五章　各種細則
（縣市政府環境審議會之調查審議）

第二一條　關於縣市政府區域所屬的公共水域，及在相關區域下的地下水水質污
濁防止之重要事項，縣市政府環境審議會，需因應縣市政府知事的諮詢，調查
審議，並可敘述縣市政府知事之意見。
２　在前項的情況下，遵從法令所訂定之基準，在環境基本法第二項的條例中，
要進行前項事務時，要先由必要的縣市政府環境審議戶的組織，以及相關營運
訂定。
＊「法令」＝令七

（報告及檢查）
第二二條　縣市政府在實行本法律時所必要的限度下，依照法令的規定，對於特
定企業場所設置者，又，有設置者之人，要要求提出特定設施狀況、污水等處
理方法及其他相關報告，或者向職員要求進入特定企業場所，檢查特定設施等
其他事項。
２　縣市政府在實行本法律時所必要的限度下，伴隨指定地區中企業活動之公共
水域，成為其污水、廢水其他污濁負荷量的增加原因之物將以排出者（排出水
之排出者除外。），對於法令的規定，可要求提出污水、廢水等處理相關報告。
３　根據第一項規定進入檢查的職員，務必攜帶身分證明，並向關係人提出此證
明。
４　根據第一項規定進入檢查的權限，不可解釋為認定犯罪抽查。
＊一項的「法令」＝令八【１】∼【３】　二項的「法令」＝令八【４】　「進
入檢查」之身分證書＝規則一一　罰責＝法三三４‧三四

（適用除外等）
第二三條　此法的規定並不適用於，因放射性物質而造成的水質污濁及防止。
２　關於下述的表格內所揭示者，同表中所揭示的企業場所及設施，並不適用同
表下欄的規定，依礦山保安法（昭和二十四年法律第七十號）、電氣事業法（昭
和三十九年法律第百七十號）、海洋污染及海上災害防止相關法律（昭和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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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法律第百三十六號）之關規定而異。
一　在礦山保安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
建築物、工作物其他設施（以下稱為「礦
山設施。」）下設置特定設施同法第二條
第二項本文規定從礦山排出排出水，及
滲透特定地下滲透水者

相關礦山 從第五條到第十一條為止，第十三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第十三條之二第一項，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
及第三項，並列第十四條之三第一項及
第二項

二　在礦山設施設置儲油設施等礦山保
安法第二條第二項本文規定礦山（除了
前號礦山）之設置者

相關礦山 第十四條之二

三　電氣事業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二號
所規定電氣工作物（以下稱為電氣工作
物）中特定設施設置工廠及企業場所排
出排出水，及特定地下滲透水之滲透者

相關特定設
施

從第五條到第十一條為止，第十三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第十三條之二第一項，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
及第三項，並列第十四條之三第一項及
第二項

四　在電氣工作物設置儲油設施等工廠
及企業場之設置者

相關儲油設
施

第十四條之二

五　海洋污染及海上災害防止相關法律
第三條第十四號所規定廢油處理設施
（以下稱為「廢油處理設施」。）中特定
設施設置工廠及企業場所排出排出水，
及特定地下滲透水之滲透者

相關特定設
施

從第五條到第十一條為止，第十三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第十三條之二第一項，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
及第三項，並列第十四條之三第一項及
第三項

六　廢油處理設施中設置有儲油設施工
廠及企業場所之設置者

相關儲油設
施

第十四條之二

七　海洋污染及海上災害防止相關法律
第三八條第三項所規定海洋設施（廢油
處理設施除外以下稱為「海洋設施」。）
中特定設施設置工廠及企業場所排出排
出水，及特定地下滲透水之滲透者

相關特定設
施

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及第三項（同條第
一項的規定只限於含油之水）

八　在海洋設施設置儲油設施等工廠及
企業場之設置者

相關儲油設
施

第十四條之二

３　關於前項規定以法律為基準擁有權限之國家行政機關首長（以下在此條稱為
行政機關首長。），在收到第五條、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三項和第十
四條第三項之規定相當於礦山保安法及電氣事業法的規定，關係到前項規定特
定設施許可，或是認可之申請和已經有申請時，在其許可或是認可的申請何以
身相關事項中，因向其企業場所所在地之管轄縣市政府通知相關事項。
４　縣市政府認定因第二項所規定，特定設施排出水及特定地下滲透水為起因而
造成公共水域及地下水水質的污濁，進而影響人類健康及生活環境時，可對行
政機關首長申請，第八條、第八條之二、第十三條第一項、或是第三項、第十
三條之二第一項和第十四條之三第一項、或是第二項之規定相當於礦山保安法
及電氣事業法的規定（在海洋污染法及海上災害防止相關法律，第八條及第八
條之二規定相當於同法規定），提出因應措施。
５　行政機關首長，因前項規定而申請時講授措施，要通知相關縣市政府。

（資料的提出與要求等）
第二四條　環保署長官在認定為達成此法律目的時，對於關係地方公共團體之長
官，可要求提出必要資料及說明。
２　縣市政府在認定為達成此法律目的時，對於關係行政機關首長及關係地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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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團體之長官，可要求提出必要資料及其他協助，以及陳述公共水域及地下水
水質污濁防止之相關意見。
３　河川管理者（河川法（昭和三十九年法律第百六十七號）第七條規定稱為河
川管理者。），港灣管理者（港灣法（昭和二十五年法律第二百十八號）第二
條第一項規定稱為河川管理者。）及其他進行公共水域管理朱法令認定者，對
於本法律的實施，在相關公共水域有認定管理上的必要時，對於縣市政府，可
陳述相關公共水域水質污濁防止的意見。
＊「法令」＝令九

（國家的援助）
第二五條　國家為了投資公共水域及地下水水質的污濁防止，需周旋特定企業場
所污水等處理設施的設置，以及改善之資金，提供技術性的建言及援助。
２　為了講述前項措施，對其中小企業者加以關照。

（研究的推動等）
第二六條　國家必須致力污水等處理相關技術研究，污水頂影響人類健康及生活
環境的研究，推動其他翁共水域及地下水水質污濁的防止，將其結果加以普
及。

（經過措施）
第二七條　此法律的規定為基準制定命令，可訂定以及改費時在其命令中，其制
定及伴隨改廢合理的必要，於判店內，所要的經過措施（包含罰責內的相關經
過措施。）。

（事務的委託等）
第二八條　依此法律的規定縣市政府知事權限的所屬事務（第四條之三第一項，
第四條之五第一巷及第二項，第十四條之七第一項，第十四條之八第五巷並列
第十六條第一項所規定事務除外。），因法令規定，可委任法令所認定市之長
官。
２　前項的法令認定市之長官，要將此法律實行時必要的事項總理府令所認定的
東西，通知縣市政府知事。
＊「法令」＝令一○　「總理府令」＝規則一二

（與條例朵關係）
第二九條　此法律得規定，並不是要妨礙地方公共團體坐下一個揭示事項之相關
所必要的章程的訂定。
一　對於排出水，因第二條第二項第二號所規定項目顯示水的污染狀態以外的
水污染狀態（因有害物質除外。）的事項。

二　對於特定地下滲透水，因有害物質污染狀態以外水的污染狀態，相關事
項。
三　對於從特定企業場所以外的工廠及企業場所，排至公共水域的排出水，因
有害物質及第二條第二項第二號所規定項目，顯示的水的污染狀態相關事
項。
四　對於從特定企業場所以外的工廠及企業場所，滲透至地下的水，因有害物
質顯示的水的污染狀態相關事項。

第六章 罰責
第三○條　第八條，第八條之二，第一三條第一項或第三巷，第一三條之二第一
巷及第時四條之三第一項，或者是第二項規定違反命令者，懲處一年以下，或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一條　相當於下述各號者，懲處六個月以下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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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
二　違反第十四條之二第三項或第十八條規定者
２　因過失飯有錢向第一號之罪者，懲處三個月以下監禁，或三十萬元罰金。
第三二條　第五條或第七條的規定沒有申報或虛報者，懲處三個月已獲三十萬元
以下之罰金。
第三三條　相當於下述各號者，懲處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　未依第六條的規定申報或虛報者
二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者
三　未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紀錄或虛報紀錄者
四　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者是第二項規定報告或虛報報告者，又拒絕、妨
礙同條第一項規定檢查者，或是故意躲避者

第三四條　法人代表者或法人或是人員代理人，使用人，其他從業者，對於其法
人或他人的業務，有錢四條之違反行為時，除懲處行為者外，對其法人或人就
各本條科以罰款。
第三五條　未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申報或虛報者，將懲處違章罰款。

附則（抄）
（實施日期）

１　此法律從公佈日起算未超過六個月範圍內，由法令訂定日【昭四六‧六‧二
四一昭四六法令一五三】實施。

（關於公共水域水質保全法律等的廢止）
２　廢止關於公共水域水質保全法律（昭和三十三年法律第百八十一號）及工廠
排水等規章之相關法律（昭和三十三年法律第百八十二號。以下稱為「舊工廠
排水等規章法」。）。

附則（昭四七‧六‧二二法律八四）（抄）
（實施日期）

１　此法於昭和四十七年十月一日起實施
（經過措施）

２　【前略】依第二條的規定改正後的水質污濁防止法第四章的規定，適用於對
實施此法後產生的損害。但是，相關損害【中略】為水質污濁防止法第三條第
二項所規定有害物質在此法實施前排出（包含滲透於地下。）並可由關係者提
出相關排出證明（【中略】包含滲透於地下。）時，對於相關損害，按以前例
子而定。

（檢討）
３　政府對於因公害的被害者之救濟，對於損害賠償補償章程加入檢討，並以其
結果為根基，快速的講授必要措施。
＊ 「措施」＝健補

附則（平八‧六‧五法律五八）（抄）
（實施日期）

１　此法於平成九年四月一日起實施
（經過措施）

２　對於特定企業場所含有相當於有害物質之水，在此法公佈日前以滲透至地下
時，在相關滲透時相關特定事業之設置者（包含因繼承或合併承繼其地位
者。），在此法公佈日為繼續相關特定企業場所設置者除外，改正後的第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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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三第一項及第二項的規定，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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